峨山县城市道路停车泊位收费（二期）

管理方案

为改善县城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公共道路车辆停放秩序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和《峨山彝族自治县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玉府登65号〕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第20号）有关规定，结合峨山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收费依据
《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峨山彝族自治县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玉府登65号〕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第20号）。

二、收费范围
峨山县城市规划区内公用城市道路上的新增临时停泊位。（猊江北路、猊江南路、锦山路、柏锦新区路段、峨山火车站站前广场、锦屏山森林体育健身公园、峨山县幼儿园对面停车场、晶山路东关厢大桥至双桥段人行道、晶石商住楼前人行道、临江公园两侧停车场、九龙商业街。）
三、收费时间、车型、标准及计费方式
（一）收费时间：每天上午8:00至晚22:00。

（二）收费车型：小型汽车、摩托车及三轮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注：执行公务的军车、警车以及救灾抢险车（含实施作业的供水、供电、供气、消防车、通讯工程抢修等车辆）、救护车、殡葬车、市政设施维护车、城市园林绿化车、环卫作业车辆及喷有统一标识的执法执勤车辆免收停放服务费。）

（三）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建议：由县发改局物价部门依法核定并批准。为确保城市道路临时停泊位收费管理工作规范，充分发挥停泊位的使用效率，现参照周边县区停车收费工作和峨山实际，提出如下收费建议方案，供相关部门研究，最终以县发改局物价部门依法核定批准的收费标准和方式为准：1、小型汽车停车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建议。小型以上汽车停放，按3元/每辆次/每小时计价，按实际停车时限收取停车费。车辆停放时限为20分钟，2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超过20分钟不足一小时的，按1个小时计算收取停车费；停放时间在一小时以上的，每超过1个小时，加收1元停车费，超时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当日停车收费最高不超过16元。2、摩托车（二轮摩托、三轮摩托）、非机动车辆（三轮车、电动车）停车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建议。摩托车（二轮摩托、三轮摩托）、非机动车辆（三轮车、电动车）停放，按1元/每辆次/每小时计价，按实际停车时限收取停车费。车辆停放时限为20分钟，20分钟内免收停车费，超过20分钟不足一小时的，按1个小时计算收取停车费；停放时间在一小时以上的，每超过1个小时，加收1元停车费，超时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当日停车收费最高不超过15元。

四、有关费用测算
（一）总收入

16元/每个车位×365天×1860个车位×70%＝760.3万元

总支出

1、工程成本测算。停车位划线：1860个车位×2.4平方米×100元/平方米＝45万元。

2、人员工资和管理成本测算。管理人员工资（按平均每20个车位配备一名停车收费人员[已含监督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计算，人均工资已含职工有关医疗养老保险等）：1860个÷20个车位×3000元/每人/每月×12个月＝334万元;停车计时打票机(人手1台)：50台×1600元/每台＝8万元。

3、管理人员服装费测算。50人×360元/人/年＝1.8万元。

4、在停车收费项目实施中涉及到专家论证费、维稳风险评估费、市场调查费、中介费、评审费等合计：5.2万元。

总支出共计349万元。

利润

第一年：税费＝（760.3万元-349万元）*5%=20.57万元，利润=760.3万元-349万元-20.57万元=390.73万元。
第二年以后(含第二年)：税费＝[760.3万元-(349万元-45万元-8万元-5.2万元)]*5%=23.48万元，利润=760.3万元-(349万元-24万元-8万元-5.2万元)-23.48万元=446.02万元。
五、实施主体和经营主体及经营期限的确定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实施主体，按照2023年10月“峨山县公共停车位30年特许经营权”公开拍卖竞价的结果，峨山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为县城停车收费经营主体，经营期限叁十年。

六、管理模式

由峨山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参照峨山县城市道路停车泊位收费（二期）项目开展日常运营管理。
七、相关配套措施

（一）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在停车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停车服务收费公示牌，标明停车设施经营单位、价格管理方式、计价方法、车辆类型、收费标准、免费对象和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

（二）加强收费行为监管

加强停车服务收费行为监管，依法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政策，违反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实施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虚假标价、价格歧视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合理引导经营者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提高停车服务质量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应遵循“收费与服务对等”原则，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经营单位要不断改进停车收费管理，制定停车管理标准化规程并向社会公布。县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经营单位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督促经营单位加强对停车收费员业务培训，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纪行为，提高停车便民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八、工作目标及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峨山彝族自治县城市道路车辆停放管理办法》（〔玉府登65号〕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第20号）及本方案要求，认真履职，确保峨山县城市停车收费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有关工作责职及目标要求如下：

（一）县交警大队负责，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完成停车泊位的设置路段、地点、数量、停车种类和施工划线有关规范及要求。并建立长效机制，依法打击各种城市乱停乱放车辆及行为。

（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组织施工，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负责指导完成县城区内城市收费停泊位的施工划线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县城收费停泊位的设置地点、数量、使用时间、停车种类、收费标准和投诉电话等事项。

（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审批指导经营主体安装设置停车收费标识、标牌，联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法打击各种擅自占用城市临时停车位的行为，负责清理各种占用城市道路停泊位的设施，并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城市临时停泊位正常使用。

（四）县发改局负责依法审核批准城市道路停泊位收费标准，并对县城停车收费工作进行价格监督。

（五）县公安局要依法打击县城停车收费管理工作中各种防碍公务和暴力抗法的行为，净化社会秩序。
（六）县督查室负责对各责任单位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峨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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